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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高文江未经定点从事肉鸡屠宰活动案
	[bookmark: _GoBack]原农（屠宰）罚〔2026〕3号

	高**
	
	高**
	2026年3月24日，执法人员在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整治私屠滥宰时，发现杨郎村居民点24号院内从事肉鸡屠宰活动，当场查获屠宰好的肉鸡23只（合计51.55公斤），屠宰刀具2把，当事人无法提供涉案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违反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》第四条：“自治区实行畜禽定点屠宰，集中检疫制度。未经定点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畜禽屠宰活动。农村居民自宰自食家畜家禽、城镇居民自宰自食家禽的除外”之规定。
	依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经定点从事畜禽屠宰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予以取缔，没收畜禽、畜禽产品、屠宰工具、设备以及违法所得，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，对单位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参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[十八、其他畜禽屠宰（一）]规定，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作出以下处罚决定：
1.没收屠宰的肉鸡和屠宰刀具；
2.罚款3093元整（按货值总金额市场销售价1031元的3倍罚款）。
	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固原支行（地址：固原市原州区政府南街127号,账号：6400160010005001****）或通过微信、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（没）款。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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